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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林业大学文件
西南林学〔2024〕41 号

关于印发《西南林业大学研究生毕业

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办法

（2024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，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西南林业大学研究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

办法（2024 年修订）》经 2024 年 10 月 23 日校长办公会议研究

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西南林业大学

2024 年 11 月 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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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林业大学研究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

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办法

（2024 年修订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进我校研究生学风建设，提升研究生科学道德

水平，加强毕业（学位）论文质量监控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》《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2012

年教育部令第 34 号）、《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》

（2016 年教育部令第 40 号）、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

进一步严格规范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学位

〔2020〕1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学校对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研究生

的毕业（学位）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。

第二条 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是指利用计算

机技术手段，通过把毕业（学位）论文与相关学术数据库中文献

进行文字比对，参考比对结果，即文字重复率，进行毕业（学位）

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查的一种辅助手段。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

不端行为检测结果作为参考和辅助，不能代替导师、毕业（学位）

论文答辩委员会、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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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和学术规范性的把关。

第二章 检测要求、结果认定及申辩

第三条 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对象是申请博

士、硕士学位的各类型研究生的毕业（学位）论文或者实践成果。

如果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交的是实践成果非［普通毕业（学位）论

文形式）］，则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视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其

他方式检测防范学术不端行为。

第四条 一般在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毕业（学位）论

文初稿或者送盲审前安排进行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

测。在学位授予工作的其他环节，学院根据需要，也可以向研究

生院提出检测申请。

第五条 检测工作的组织：

（一）研究生院根据情况购买或委托第三方平台提供学术不

端行为检测相关软硬件及技术服务，负责组织协调各学院开展学

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，及时分配学院所需检测名额。

（二）学院根据学位授予工作开展情况及学校要求，及时组

织学院内研究生提交毕业（学位）论文，进行毕业（学位）论文

学术不端行为检测。检测结果作为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初审的参考

指标提交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

（三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学院学科、专业特点和研

究生培养质量要求，制定或调整并发布各学科、专业检测结果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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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标准，负责检测结果的最终处理。各学院发布的认定标准不得

低于标准基线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第六条 检测程序：

（一）研究生严格按照学院要求的格式和时间提交毕业（学

位）论文电子版。

（二）学院根据通过导师和学院审核的毕业（学位）论文情

况，向研究生院申请检测名额。

（三）研究生院根据学院申请和研究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情

况，进行检测名额分配。

（四）学院按照检测系统要求，上传毕业（学位）论文，通

过检测系统完成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检测，整理结果提交

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。

（五）学院在研究生管理系统备案并发布毕业（学位）论文

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结果，供学生本人查看以及相关人员审查。

（六）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对毕业（学位）论文进行初审

时，检测结果应作为会议讨论参考的内容之一，综合评判，作出

是否同意该毕业（学位）论文进入论文评审环节的决定。

第七条 结果认定及处理：

依据检测结果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制定的检测结果认

定标准，毕业（学位）论文检测结果包括通过检测、涉嫌轻度学

术不端行为、涉嫌重度学术不端行为以及有作假嫌疑毕业（学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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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四种情况。

（一）如果初步认定涉嫌轻度学术不端行为，毕业（学位）

论文需要返回认真修改后，由导师审查同意，再次进行检测；如

果再次检测结果仍然涉嫌轻度学术不端行为，则由学院学位评定

分委员会重点审查判定，是否同意进入论文评审环节，如果未通

过审查，则取消此次答辩申请资格，论文进行不少于半年修改后，

经导师审查同意，可再次申请答辩。

（二）如果认定涉嫌重度学术不端行为，则由学院学位评定

分委员会重点从严审查判定，如果未通过审查，则取消此次答辩

申请资格，论文进行不少于半年修改后，经导师审查同意，可再

次申请答辩。如果通过审查，则按照涉嫌轻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，

同时审查过程、审查通过理由、审查结果及后续工作意见应以纸

质报告方式提交研究生院备案。

（三）如果检测重复率超过 60%，则作为有作假嫌疑毕业（学

位）论文，由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查确定，是否启动有作假

嫌疑毕业（学位）论文调查程序，审查过程和结果应以纸质报告

方式提交研究生院备案。如果审查确定不启动调查程序，按照涉

嫌重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。

第八条 检测结果申辩：

对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导师或研究

生，可以向学院以书面形式提交《西南林业大学毕业（学位）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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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结果申辩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 2），经学院

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批准，由毕业（学位）论文指导教师在学

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上进行申辩，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以不记

名投票方式，经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通过申辩。对申辩决议有异

议的，可以向校学术委员会申请复核。通过申辩的毕业（学位）

论文，参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意见修改论文，经导师审核后，

可以进入后续毕业（学位）论文送审环节。如果申辩人为学院学

位评定分委员会委员，则投票时应回避。

第三章 附则

第九条 每个学院一般有 1 个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的账

号，由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秘书或学院研究生秘书单独掌握，

账号必须妥善保管，不可外泄。每年系统提供检测名额有限，每

篇论文一学期内的检测机会一般不超过 2 次。检测范围严格限定

为学院内申请博士、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毕业（学位）论文，严禁

检测其他文献。

第十条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可以根据学科、专业特点，

在不违背本办法的基础上，制定不低于全校要求的认定标准及相

应认定结果处理办法，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
第十一条 在系统使用过程中，须对相关检测过程、检测内

容、检测结果等严格保密，不向媒体扩散。同时，不提倡把检测

报告转递给学生进行论文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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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指导教师应认真履行职责，严把毕业（学位）论

文质量关，对所指导研究生的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行为负

责。有关工作人员应坚持客观公正、谨慎细致的原则，认真开展

研究生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工作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

行，《西南林业大学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1．各学院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检测认定标准基

线

2．西南林业大学毕业（学位）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

结果申辩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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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林业大学办公室 2024 年 11 月 5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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